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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  

 

安永华明（2024）审字第70076408_G01号 

周大福慈善基金会 

周大福慈善基金会理事会： 

 

一、 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周大福慈善基金会的财务报表，包括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

表，2023 年度的业务活动表、现金流量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后附的周大福慈善基金会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民间非营

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周大福慈善基金会 2023 年 12月 31 日的财

务状况以及 2023 年度的业务活动成果和现金流量。 

 

二、 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和《基金会财务报表审计指引》的规定执行了

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

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周大福慈善基

金会，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

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 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周大福慈善基金会管理层负责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财务

报表，使其实现公允反映，并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

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在编制财务报表时，管理层负责评估周大福慈善基金会的持续经营能力，披露与

持续经营相关的事项（如适用），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除非计划进行清算、终止运

营或别无其他现实的选择。 

四、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获取合

理保证，并出具包含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合理保证是高水平的保证，但并不能保证

按照审计准则执行的审计在某一重大错报存在时总能发现。错报可能由于舞弊或错误

导致，如果合理预期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依据财务报表作出

的经济决策，则通常认为错报是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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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续）  

 

安永华明（2024）审字第70076408_G01号 

周大福慈善基金会 

四、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续）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保持职业怀疑。

同时，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1） 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和实施审

计程序以应对这些风险，并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作为发表审计意

见的基础。由于舞弊可能涉及串通、伪造、故意遗漏、虚假陈述或凌驾于

内部控制之上，未能发现由于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高于未能发现由

于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 

（2） 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

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3） 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及相关披露的合理性。 

（4） 对管理层使用持续经营假设的恰当性得出结论。同时，根据获取的审计证

据，就可能导致对周大福慈善基金会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

情况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得出结论。如果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存在重大不

确定性，审计准则要求我们在审计报告中提请报表使用者注意财务报表中

的相关披露；如果披露不充分，我们应当发表非无保留意见。我们的结论

基于截至审计报告日可获得的信息。然而，未来的事项或情况可能导致周

大福慈善基金会不能持续经营。 

（5） 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包括披露）、结构和内容，并评价财务报表是

否公允反映相关交易和事项。 

 

我们与管理层就计划的审计范围、时间安排和重大审计发现等事项进行沟通，包

括沟通我们在审计中识别出的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州分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温博远 

 
 
 
 
 
 
 

 中国注册会计师：朱琳慧 

 
 
 

中国  广州 2024 年 3 月 1 日 

A member firm of 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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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注五 2023年  2022年 

收入     

    捐赠收入 6   10,001,160.00  6,330,000.00 

    其他收入 6    98,209.28    117,861.86 

收入合计  10,099,369.28  6,447,861.86 

         

减：业务活动成本 7 9,356,326.58  5,862,442.84 

    管理费用 8 513,315.09  499,511.11 

    其他费用          0.09          0.01 

费用合计  9,869,641.76  6,361,953.96 

     

非限定性净资产增加额      229,727.52     85,907.90 

     

净资产增加额      229,727.52     85,907.90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本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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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2022 年 

一、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接受捐赠收到的现金  10,001,160.00 6,330,000.00 

收到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98,209.28    117,861.86 

    

业务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099,369.28  6,447,861.86 

    

提供捐赠或者捐助支付的现金  8,467,190.08 5,138,559.63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1,123,761.86 1,044,588.08 

支付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312,849.67    183,633.44 

    

业务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903,801.61  6,366,781.15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5,567.67        81,080.71 

    

二、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95,567.67     81,080.71 

    

加：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年初余额  51,268,584.93 51,187,504.2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年末余额  51,464,152.60 51,268,584.93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本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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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情况 

 

周大福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本基金会”）于2015年1月14日在国家民政部注册，并已

于2019年被认定为慈善组织。本基金会是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由周大福珠宝金行（深

圳）有限公司发起成立，初始注册资金为人民币5,000万元。 

 

本基金会业务范围：募集资金、专项资助、专业培训、国际合作和咨询服务。 

 

本基金会由理事会、秘书处及职能部门组成。其中，理事会是本基金会的决策机构，由8

名理事组成。理事每届任期为5年，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 

 

本基金会设监事1名，监事任期与理事任期相同，期满可以连任。 

 

于2023年12月31日，本基金会理事长为袁捷，秘书长为陈美华。 

 

二、 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基金会管理层对本基金会持续运营能力评估后，认为本基金会不存在对持续运营可能产

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本基金会财务报表是根据持续运营假设为基础编制的。 

 

本财务报表符合《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基金会于

2023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2023年度的业务活动成果和现金流量。 

 

三、 重要会计政策 

 

会计年度 

 

本基金会的会计年度采用公历年度，即每年自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 

 

 记账本位币 

 

记账本位币和编制本财务报表所采用的货币均为人民币，除有特别说明外，均以人民币元

为单位表示。 



 

周大福慈善基金会 

 
  财务报表附注（续） 

 

2023 年度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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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会计政策（续） 

 

 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本基金会的记账基础为权责发生制。除特别声明外，计量原则为历史成本法。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现金，是指本基金会的库存现金以及可以随时用于支付的存款；现金等价物，是指本基金

会持有的期限短、流动性强、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的现金、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的投资。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是指为行政管理、提供服务、生产商品或者出租目的而持有的预计使用年限超过

1年且单位价值较高的非货币性长期资产。固定资产在取得时，按照取得时的实际成本入

账。取得时的实际成本包括买价、包装费、运输费、交纳的有关税金等相关费用，以及为

使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必要的支出。 

 

固定资产自取得次月起在预计使用年限或相关合同规定的受益年限或法律规定的有效年限

内分期平均摊销，计入当期费用。 

 

本基金会各项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如下： 
 
  使用寿命      预计净残值率      年折旧率    

办公设备   3年       5.00%     31.67%   

    

 

限定性净资产、非限定性净资产确认 

 

净资产是指资产减去负债后的余额。净资产应当按照其是否受到限制，分为限定性净资产

和非限定性净资产等。 

 

如果资产或者资产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如资产的投资收益和利息等)的使用受到资产提供者

或者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所设置的时间限制或（和）用途限制，则由此形成的净资产即

为限定性净资产；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净资产的使用直接设置限制的，该受限制的净

资产亦为限定性净资产；除此之外的其他净资产，即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本基金会的净资产全部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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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会计政策（续） 
 

资产减值准备 

 

本基金会至少于每年年度终了对各项资产（包括固定资产及其他资产）是否发生了减值进

行检查。当发生事项或情况变化显示账面价值可能无法收回，应当计提减值准备，确认减

值损失，并计入当期费用。如果已计提减值准备的资产价值在以后会计期间得以恢复，则

应当在该资产已计提减值准备的范围内部分或全部转回已确认的减值损失，冲减当期费

用。 

 

应付款项 

 

应付款项是指本基金会在日常业务活动过程中发生的各项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和其他应付

款等应付未付款项，按实际发生额入账。 

 

应付工资 

 

应付工资是指本基金会应付未付的员工工资，按实际发生额入账。 

 

应交税金 

 

应交税金是指本基金会应交未交的各种税费，按实际发生额入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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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会计政策（续） 

 

收入的确认 

 

收入是指本基金会开展业务活动依法取得的、导致本期净资产增加的经济利益或者服务潜

力的流入。  

 

本基金会按以下规定确认收入实现，并按已实现的收入记账，计入当期损益。 

 

1) 捐赠收入：捐赠收入为本基金会收到现金资产或非现金资产，并在取得该资产控

制权时确认收入实现。如果资产提供者对资产使用设置了时间限制或（和）用途

限制，则确认相关收入为限定性收入；除此以外的其他收入，为非限定性收入。

基金会于收到相关款项时确认捐赠收入。 

 

2) 其他收入：对于其他类型的收入，按照与交易相关的含有经济利益或者服务潜力

的资源能够流入本基金会并为其所控制时确认其他收入。 

 

业务活动成本 

  

 业务活动成本是指本基金会为了实现其业务活动目标、开展其项目活动或者提供服务所发

生的费用，在实际发生时按其发生额计入当期费用。 

 

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是指本基金会为组织和管理其业务活动所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本基金会理事会

经费和行政管理人员的工资、奖金、福利费、住房公积金、住房补贴、社会保障费、离退

休人员工资与补助，以及办公费、水电费、邮电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折旧费、修理

费、租赁费等。 

 

四、 税项 

 

主要税种及税率 

 

企业所得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实施

条例》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五条的规定，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免缴企业所得

税，但不包括非营利组织从事营利性活动取得的收入。本基金会已于2023年5月18日取得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审批的2022年度至2026年度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深财法

〔2023〕1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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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1. 货币资金 

 2023年12月31日  2022年12月31日 

    

银行存款 51,459,680.80  51,266,084.13 

现金      4,471.80       2,500.80 

 

 

51,464,152.60 

  

51,268,584.93 

  

于2023年12月31日，本基金会无所有权受到限制的货币资金(2022年12月31日：无)。 

 

2. 固定资产 

 

        2023年  

 办公设备 合计 

原值   

年初余额 38,490.90 38,490.90 

本年购置          -          - 

年末余额  38,490.90  38,490.90 

 

累计折旧   

年初余额 35,553.21 35,553.21 

计提   1,013.14  1,013.14 

年末余额  36,566.35  36,566.35 

 

账面价值   

年末   1,924.55  1,924.55 

年初   2,937.69  2,93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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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续） 

 

2. 固定资产（续） 

  

        2022年  

 办公设备 合计 

原值   

年初余额 38,490.90 38,490.90 

本年购置          -          - 

年末余额  38,490.90  38,490.90 

 

累计折旧   

年初余额 32,080.93 32,080.93 

计提   3,472.28   3,472.28 

年末余额  35,553.21  35,553.21 

 

账面价值   

年末   2,937.69   2,937.69 

年初   6,409.97   6,409.97 

 

3. 应付款项 

 

 2023年12月31日  2022年12月31日 

    

周大福珠宝金行（深圳）有限公司   1,600.00   40,080.00 

  



 

周大福慈善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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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续） 

 

4. 应付工资 

 

     2023年12月31日   2022年12月31日 

 

  

 

工资 41,675.85  37,930.19 

奖金 122,730.96  123,405.00 

劳务费  10,000.00    9,525.60 

 

 

174,406.81 

  

170,860.79 

5. 非限定性净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变动情况如下： 

 

 2023年  2022年 

    

年初 51,052,642.95  50,966,735.05 

本年增加    229,727.52                      85,907.90 

    

年末 51,282,370.47          51,052,642.95 

 

6. 收入 

 

  

 

2023年  2022年 

  非限定性收入  非限定性收入 

     

捐赠收入  10,001,160.00  6,330,000.00 

其中：     

西藏林芝汇福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00.00  - 

西藏林芝福源投资有限公司  -  6,330,000.00 

个人  1,160.00  - 

     

其他收入            98,209.28    117,861.86 

 

     

  

 

10,099,369.28  

 

6,447,86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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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续） 

 

7. 业务活动成本 

 

 2023年  2022年 

捐赠支出：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慈善会 5,071,840.08  500,000.00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 2,000,000.00  1,000,000.00 

四川海惠助贫服务中心 500,000.00  499,504.00 

遂川县慈善会 400,000.00  1,670,000.00 

剑河县大山情公益服务中心 395,350.00  -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 100,000.00  - 

衡阳市春天服务中心 -  689,268.00 

深圳市自闭症研究会 -        450,000.00 

云南汇健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  150,000.00 

毕节市慈善总会 -  84,000.00 

北京市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教育基金会 -  50,000.00 

广西云彩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     45,787.63 

    

 8,467,190.08  5,138,55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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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续） 

 

7. 业务活动成本（续） 

 

 

 2023年  2022年 

其他支出： 

为提供慈善服务和实施慈善项目发生的人员报

酬、志愿者补贴和保险 

      

825,748.65 

 

    716,584.61 

为管理慈善项目发生的差旅、物流、交通、会

议、培训、审计、评估等费用 

        

 

   63,387.85 

         

 

    7,298.60 

    

   889,136.50    723,883.21 

    

 9,356,326.58  5,862,442.84 

 

8. 管理费用 

 
 2023年  2022年  

    

工资薪金 301,559.23  330,163.23 

办公费用 210,742.72  165,875.60 

固定资产折旧      1,013.14       3,472.28 

    

    513,315.09     499,5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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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理事会成员和职工的数量以及获得的薪金等报酬情况的说明 

 

1. 本届理事会成员的姓名、工作单位以及领取报酬情况 

 

  

 

 

工作单位  

2023年在基金会 

领取报酬的情况 

    

袁捷 （理事长） 周大福珠宝金行（深圳）有限公司  未在本基金会领取报酬 

黄绍基 （副理事长） 周大福珠宝集团有限公司  未在本基金会领取报酬 

郑家成 （理事） 新世界中国地产有限公司  未在本基金会领取报酬 

郑志刚 （理事） 周大福珠宝集团有限公司  未在本基金会领取报酬 

曾安业（理事） 周大福企业有限公司  未在本基金会领取报酬 

古堂发 （理事） 周大福珠宝集团有限公司  未在本基金会领取报酬 

杜家驹（理事） 香港丰盛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未在本基金会领取报酬 

陈美华（理事、秘书长） 周大福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未在本基金会领取报酬 

 

2. 截至2023年12月31日，除上述理事会成员外，本基金会有监事1名，秘书长1名。本基

金会下属秘书处、项目部与行政部等共计有3名专职员工及1名劳务服务合同员工。全

体员工于2023年度在周大福慈善基金会共领取报酬人民币724,411.02元。 

 

 

七、  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1.  重要关联方 

 

关联方名称 与基金会的关系 

袁捷 理事长 

陈美华 理事、秘书长 

周大福珠宝金行（深圳）有限公司 出资设立人 

西藏林芝汇福投资有限公司 出资设立人最终控股股东所属集团之子公司 

西藏林芝福源投资有限公司 出资设立人最终控股股东所属集团之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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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续） 

 

2. 本基金会与关联公司报告期内之主要交易 

 

(1) 接受捐赠 

 

接受捐赠 注释 2023年  2022年 

     

西藏林芝汇福投资有限公司 （1.a） 10,000,000.00             - 

西藏林芝福源投资有限公司              -  6,330,000.00 

     

  10,000,000.00  6,330,000.00 

 

注释： 

(1.a)本基金会于 2023 年度接受西藏林芝汇福投资有限公司现金捐款人民币

10,000,000.00 元（2022 年：无）。 

 

     本基金会于 2023 年度及 2022 年度接受周大福珠宝金行（深圳）有限公司劳务捐

赠，见附注十三。 

 

(2) 接受服务 

  2023年  2022年 

     

周大福珠宝金行（深圳）有限公司    164,263.61   166,320.00 

 

本基金会于 2023 年度向周大福珠宝金行（深圳）有限公司租赁办公场地及员工住宿租

赁费共计人民币 164,263.61 元（2022 年：人民币 166,320.00 元）。 



 

周大福慈善基金会 

 
  财务报表附注（续） 

 

2023 年度 

 
人民币元 

                  

17 

 

七、  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续） 

 

3. 本基金会与关联公司报告期末之交易余额 

 

应付款项 

  2023年12月31日  2022年12月31日 

     

周大福珠宝金行（深圳）有限公司       1,600.00       40,080.00 

 

八、资产提供者设置了时间或用途限制的相关资产  

 

于2023年12月31日及2022年12月31日，本基金会无资产提供者设置了时间或用途限制的相

关资产。 

 

九、受托代理业务情况的说明  

 

2023年度及2022年度，本基金会无受托代理业务。 

 

十、重大资产减值情况的说明  

 

2023年度及2022年度，本基金会无重大资产减值。 

 

十一、公允价值无法可靠取得的受赠资产和其他资产的说明  

 

 2023年度及2022年度，本基金会无公允价值无法可靠取得的受赠资产和其他资产。 

 

十二、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情况的说明  

   

2023年度及2022年度，本基金会无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 

 

十三、接受劳务捐赠情况的说明 

 

 周大福珠宝金行（深圳）有限公司向本基金会无偿捐赠财务服务和人事服务，周期为2015

年8月1日至2025年1月13日。财务服务包括组建至少三人的财务服务团队，支持本基金会

财务流程监管及服务开展。人事服务包括支持本基金会开展招聘、录用考核、员工社保、

公积金和薪酬考勤管理。 

 

十四、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截至本报告日，本基金会不存在需要披露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十五、 财务报表之批准 
 

本财务报表业经本基金会理事会于2024年3月1日批准。 












